接待服务委托协议（补充协议）
	协议编号：ArkBio20210730（补充）

甲方：上海爱科百发生物医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乙方：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鉴于： 沈阳本地出现新冠病毒感染者，根据新冠疫情联防联控的管理要求，原计划于7月31日于沈阳市召开的《儿科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系列培训会暨 AIRFLO STUDAY研究者沟通会(沈阳站) 》的会议地点改为北京。 
甲乙双方原签订的接待服务委托协议（协议编号：ArkBio20210730）中所涉及的服务内容有所更新，现就更新部分内容，甲乙双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依据实际情况，在原合同基础上变更合同条款部分内容，特订立以下补充协议。 

1、 协议内容变更部分为针对原协议中原协议中更新部分的服务项目及内容，详见新的补充协议。

二、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协议与原协议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 

三、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上海爱科百发生物医药技术   乙方: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签署日期：2021年07月 26 日       签署日期：2021年07 月26 日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附件一：
一、会议日程
	日期
	交通
	日程
	住宿城市

	2021年7月30日
	飞机/火车
	各地抵达北京
	北京

	2021年7月31日
	飞机/火车
	1）各地抵达北京
2）参加儿科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系列培训--暨AIRFLO STUDY研究者沟通会
	北京

	2021年8月1日 
	飞机/火车
	返回各地
	--



二、费用与付款
1、协议总金额（总价款）：人民币361,988.64元 大写人民币叁拾陆万壹仟玖佰捌拾捌元陆角肆分（详见报价单）。
3、 基于对甲方的信任，乙方同意先行垫付此次会议全部费用；
3、项目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结算明细，根据双方认可的实际结算费用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4、 项目结束后60个工作日内，根据双方认可的实际结算费用，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将所有会议相关的费用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5、 发票：乙方为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应付项目总金额为项目报价加国家税法规定的价外税金。在本合同履行期间，若遇到国家税制发生变更的情况，以国家税务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为准。
乙方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账号：1100 6074 4018 0100 4979 6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团结湖支行

三、服务项目

乙方的服务项目包括：
1、 会议期间机票、房间、会场、用餐预定；
2、 会议期间车辆、相关会议设备、物料的安排；
3、 会议期间现场服务人员；
4、 会议期间其他会议所需的接待服务工作。

4、 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5、 权利义务
双方权利义务按《接待服务委托协议》执行。本订单未尽事项，适用《接待服务委托协议》的相关条款。
附件2：《会议费用预算》(补充)
备注：该表格为 Excel格式。

